食源性疾病病例监测直报模块采购项目需求
1. 项目名称
项目名称：食源性疾病病例监测直报模块
2. 项目内容
项目功能如下：
	序号
	系统名称
	数量及单位

	1
	食源性疾病病例监测直报模块
	1套



1 
2 
4.1 

3. [bookmark: _6.1.1、大数据服务器][bookmark: _6.1.2、容器服务器]功能描述
（1）总体要求
根据粤卫办食品函【2023】11号文《广东省食源性疾病病例监测直报工作实施方案》要求，增加数据采集页面和审核流程在医生工作站和院内审核端分别开发食源性疾病信息采集和数据审核页面。增加食源性疾病病例填报卡自动跳转,食物暴露信息能关联等功能与广东省食源性疾病病例监测系统对接，通过数据交换方式上报病例信息。
（2）基本功能
1)自动触发: 系统根据诊断自动触发食源性疾病填报卡弹窗填报
2)辅助填报: 系统病例基本信息自动带入填报卡
3)直连直报:院内审核端一键提交后数据直接进入食源性疾病病例监测系统，状态为区县级未审核。
4)数据同步:医疗机构审核端退回、召回、修改的数据需与食源性疾病病例监测系统数据保持一致。
5)字典同步: 系统与广东省食源性疾病病例监测系统同步，如暴露食品信息、数据字典等内容。
（3）接口要求
1)对接我院集成平台，获取患者基本信息、诊断、检验、检查等信息。
2)实现院内的医院公共卫生监督全流程系统对接医院单点登录系统，实现系统免登陆。

4. 项目工期
1. 自合同签订日起，须在7个工作日内对《用户需求说明书》进行补充、确认或提出意见。
2. 对《用户需求说明书》提出意见后，院方组织进行用户需求调研，根据调研情况提供业务调研记录、现况分析、功能设计及说明，双方共同整理并在3个工作日内确认《需求规格说明书》。
3. 须在《需求规格说明书》确认后的30个工作日内完成实施导入和保证系统正常工作。
4. 完成软件实施，并根据院方提出的新需求完成修改后，系统运行1个月以上无软件故障出现，则向院方申请验收。

5. 后续维护服务
维护期从合同标的验收合格之日算起，期限为24个月。在维护期内，承建商提供技术支持和指导，以及软件的局部改进完善以及故障情况下的现场问题解决。
6. 合同款支付方式
(一)合同签订后，在收到承建商开具相应金额正式发票后，支付合同总金额的30%。
(二)软件验收通过后，在收到承建商开具相应金额正式发票后，支付合同总金额的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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